
兼具金融理财和消费双重功能的基金理财产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以“余额宝”为首的“宝”类产品。“天弘基金”依托“支付宝”的优良平

台，向广大用户直接销售相应理财产品。“‘余额宝’的数额就是用户

购买的天弘基金的数额， 其与一般基金类产品的区别就在用户可以

随时将其赎回用于网上购物、支付宝转账等”。“余额宝”本质上来说

就是兼具金融理财和消费双重功能的基金理财产品， 执行机关可以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规定对其进行查询、冻结、扣划。

现在网络上销售的各“宝”类产品的运营模式和“余额宝”类似，都

是相应的基金理财公司依托某一网络平台向用户销售自己的理财产

品。 其与传统的理财产品的区别就在于各“宝”类产品可在网络平台

上随时提现或在短期间内提现。因此，对各“宝”类互联网金融账户都

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规定进行查询、冻结、扣划。

（二）“互联网金融账户”资产的执行依据与可执行性

我国 《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四十二条规定： “被执行人未按执

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查询被

执行人的存款、 债券、 股票、 基金份额等财产情况， 人民法院有权

根据不同情形扣押、 冻结、 划拨、 变价被执行人的财产。 人民法院

查询、 扣押、 冻结、 划拨、 变价的财产不得超出被执行人应当履行

义务的范围。 人民法院决定扣押、 冻结、 划拨、 变价财产， 应当作

出裁定， 并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 有关单位必须办理。” 根据上文

对各类“互联网金融账户” 资产本质的分析， 第三方支付平台内余

额、 “余额宝” 内余额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

四十二条可执行的财产， 具有可执行性。

但是， 客户备付金却由于其权属尚不明确， 盲目执行可能会损

害第三人的权益， 因此不具有冻结、 扣划的条件。 但是执行机关依

然可以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查询相关款项数额及其权属确定的时

间， 以备对其权属明晰后进行冻结、 划拨。

综上所述， “第三方支付平台” 内余额、 “余额宝” 账户内余

额属于账户所有人名下财产， 不属于法律上不得强制执行或者性质

上不适于强制执行的财产， 具有可执行性。 “客户备付金” 属于权

属尚不明晰财产， 不属于可执行财产。

（三）“互联网金融账户”资产执行的优越性

“互联网金融账户” 资产是互联网技术发展的成果， 其规模、

支付模式不是传统金融机构可以比拟的， 因此对“互联网金融账

户” 的执行具有很大的优越之处。

首先，“互联网金融账户” 内资产数额巨大， 且有不断壮大之势

力。 以“余额宝”为例，余额宝从推出到现在，其每季度申购总份数从

2013 年第三季度的 1029 亿份飙涨到 2017 年第一季度的 25418 亿

份，拥有着 125%的季度复合增长率。如此巨额的资产，如果在司法案

件中能够得到有效执行必然对解决执行难有很大裨益。

其次，查询方式多样、便捷。 现在的“互联网金融账户”往往捆绑

如果要构建合理的执行程序， 首先必须要明确地方支付平台

内余额的财产属性。 以支付宝为例， 根据支付宝 （中国） 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的 《服务协议》， 支付宝服务提供的是非金融机构支

付服务， 提供的是受账户所有者的委托代为收款或付款的服务。

支付宝当前主要有“充值”、 “提现”、 “支付中介服务”、 “即

时到账服务”、 “后付服务”、 “转账” 等六大功能。 “支付宝内

余额” 本质就是用户将自己的资金交由支付宝平台代为保管。 支

付宝支付平台根据用户发出的指令， 作出相应的支出或收入等工

作。 在第三方支付平台提供服务的过程中， 服务提供者与用户之

间形成的就是简单的货币保管合同关系。 同时， 部分第三方支付

平台还为用户提供代收代付的中介服务， 此时用户与第三方支付

服务提供者之间又构成了委托合同的法律关系。

因此， 第三方支付账户内的余额从本质上来说， 都依然属于

账户所有者的资产， 具有可执行性。

2.第三方支付账户内的备付金

在第三方支付模式中，买方选购商品后，使用第三方平台提供的

账户进行货款支付（支付给第三方），并由第三方通知卖家货款到

账、要求发货；买方收到货物，检验货物，并且进行确认后，再通知

第三方付款；第三方再将款项转至卖家账户。在此种交易模式下会

有一笔款项滞留在第三方账户中，根据我国2013年发布实施的《支

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办法》的规定，这笔资金称为客户备付金。

2017年1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

实施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集中存管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了第三

方支付机构在交易过程中产生的客户备付金， 今后将统一交存至

指定账户，由央行监管，支付机构不得挪用、占用客户备付金。

客户备付金是第三方支付平台根据买卖双方当事人的委托管

理的交易资金， 由于其最后权属尚不能明确， 且由“央行” 统一

监管， 因此执行过程中具有一定难度。

3.兼具金融理财和消费双重功能的基金理财产品

2015 年 PC 端中国第三方互联网支付交易规模市场份

B8 前沿观察

互联网时代强制执行机制变革研究（上）

□张成双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 电子商务已渗透入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它不仅更新了人们的交易模式， 而且在这种环境下产生

了大量具有理财或者第三方支付功能的 “互联网金融账户”。 “互联网金融账户” 是互联网和金融合作的一种新产物， 以支付宝、 微信支付为代表
的互联网金融正在聚集巨量的资产和金融消费支付信息。 随着 “互联网金融账户” 的发展， 人们在 “互联网金融账户” 内聚集的资金越来越有壮观

之势， 如果不能将 “互联网金融账户” 资产的执行程序合法化和制度化， 则很可能导致债权人的权益得不到很好的维护。 在新形势下， 要进一步解
决 “执行难” 这一问题， 我们必须开启思路， 创新执行方式， 利用好 “互联网”、 “大数据” 等信息技术， 让被执行人的 “隐形财产” 无处遁形，

最大程度保障当事人权益。 本文将 “互联网金融账户” 分为第三方支付账户、 备付金账户、 新型基金理财产品三类， 对其本质进行分析， 结合司法
实践， 提出当前 “互联网金融账户” 执行过程中的困境， 并寻求更为合理、 便捷的查询、 冻结、 扣划 “互联网金融账户” 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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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互联网金融账户”资产快速增长对比鲜明的

是，人民法院较少直接执行“互联网金融账户”资产，

对被执行人“互联网金融账户”进行有效查询、冻结、

划拨等强制措施尚在探索中，存在较多困难。

(一)网络信息技术尚未充分开发利用

当前， 全国法院上线的“总对总” 查控系统能

够根据被执行人的身份信息查询到被执行人的房

产、 车辆、 证券、 银行、 工商等财产登记信息， 能

够查到支付宝账户、 财付通账户、 京东账户内的余

额， 但是， 尚不能对以上账户进行冻结、 扣划。 对

支付宝账户、 财付通账户、 京东账户内的余额查询

根本不能满足当前执行工作的需要。

当前“互联网金融账户” 种类繁多， 如何充分

利用当前的网络信息技术， 将各类“互联网金融账

户” 纳入法院的“视野” 之中， 是当前法院执行工

作面临的挑战。

(二)部分“互联网金融账户”自身特

性造成法院司法查控难

“余额宝” 是兼具金融理财和消费双重功能的

基金理财产品， 可实现将账户内的资金随时用于网

上购物与任意银行借记卡随时进行转账， 同时还能

够获得货币基金的投资收益。 当前， 网络查询系统

只能查到支付宝账户、 财付通账户、 京东账户等第

三方支付账户的余额， 对于“余额宝” 内份额的查

询不仅牵涉到网络服务平台和第三方基金公司， 因

此到目前为止， 网络查控系统尚不能查询到“余额

宝” 内的资产份额， 为执行工作留下了一项空白。

当前的“总对总” 系统也仅仅只能查询“支付宝余

额账户”、 财付通和京东账户， 对于“余额宝” 之

类的“宝” 类产品依然束手无策。

由于当前第三方支付平台内的余额不能产生收

益， 越来越多的用户将自己的资金转入到“余额

宝” 一类具有支付与理财双重功能的账户中。 法院

目前尚无法查询、 冻结、 划拨除支付宝账户、 财付

通账户、 京东账户以外的“互联网金融账户” 内的

资产， 对于“互联网金融账户” 的执行尚存在“盲

区”。

(三)“互联网金融账户” 权属实名认

证困难

目前， 大多数“互联网金融账户” 使用过程中

都需要实名认证， 但是由于技术上的限制， “实名

认证” 往往变成了“冒名认证”。 例如， 在使用

“支付宝”、 “余额宝” 的过程中， 用户必须上传身

份信息和银行账户信息， 用户只要上传身份证照片

即可实现实名认证， 至于该身份证是否为该用户本

人的身份证， 尚无法进行甄别。 而又由于大多数

“互联网金融账户” 公司的特殊性， 对于“互联网

金融账户” 的实名认证有无法像银行开立账户一样

进行现场认证。 部分被执行人甚至可以借实名认证

的机会， 盗用他人身份证， 将自己的资产藏匿在

“互联网金融账户” 中。 “越来越多的‘老赖’， 正

企图利用新的经济业态、 消费模式来逃避自己应当

承担的法律义务， 如果司法工作不能与时俱进， 不

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维护， 在客观上也会

鼓励更多人模仿这样的‘老赖’， 对整个社会的诚

信体系带来更大的损害。”

如何保证用户与用于认证的身份信息的真实

性、 合法性、 唯一性， 是目前各类“互联网金融账

户” 实名面临的挑战， 冒名、 虚假认证导致对于

“互联网金融账户” 查询、 冻结、 扣划困难重重。

（作者单位：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二、执行“互联网金融

账户”资产的困境

一、“互联网金融账户”资产的本质与可执行性分析

当前，各类“互联网金融账户”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为人们的生

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每一种“互联网金融账户”的使用方式可能

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其本质却有根本区别。 笔者根据各类“互联网

金融账户”的特性，将网络中账户分为三大类：第三方支付账户、备

付金账户和兼具金融理财和消费双重功能的基金理财产品。 根据

每一种“互联网金融账户”的性质，构建合理的协助执行方式。

（一）各类型“互联网金融账户”资产的分类及本质

1.第三方支付账户内的余额

第三方支付是指具备一定实力和信誉保障的独立机构， 采用

与各大银行签约的方式， 通过与银行支付结算系统接口对接而促

成交易双方进行交易的网络支付模式。在第三方支付模式，买方选

购商品后，使用第三方平台提供的账户进行货款支付（支付给第三

方），并由第三方通知卖家货款到账、要求发货；买方收到货物，检

验货物，并且进行确认后，再通知第三方付款；第三方再将款项转

至卖家账户。当前，我国最主要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是阿里巴巴集团

旗下的“支付宝”账户和腾讯集团旗下的“财付通”账户。

多个信息要素。 例如， 在支付宝 《服务协议》 中就规定用于识别用

户身份的信息要素包括但不限于的用户的会员号、 支付宝账户， 电

话号码、 手机号码、 身份证号码、 指纹信息、 人脸信息、 眼纹信息

等。 拥有上述信息中的任一项， 都可查询到账户内的余额及身份信

息。因此，对于“网路账户”的执行，可以突破传统严重依赖身份证号、

账号的查询模式。 甚至“能以支付宝、微信、p2p小额贷为代表的互联

网大金融账户为载体， 查询被执行人转移、 隐匿财产的去向”。

最后， 协助执行主体单一、 明确。 “互联网金融账户” 的管理

平台都是新兴的网络科技公司， 协助执行主体单一且明确。 如， 执

行“支付宝” 账户内余额， 协助执行方就是支付宝 （中国） 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执行“财付通” 内余额协助执行方就是财付通科技有

限公司， 与传统依靠被执行人开户银行协助执行相比， 具有极大的

便捷性， 完全具有构建“点对点” 协助执行模式的条件。

余额宝申购份额发展趋势


